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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智
尊
者
著

番
光
棄
自
鄉
編
譯
組
譯透

過
「
單
純
專
注
於
其
上
」
的
方
法
，
避
免
落
入
兩
種
極
端
的
中
道

9

這
既
非
消
極
地
臣
服

p

也
非
焦
慮
地
退
縮

F

而
是
心
中
保
持
捨
離
的
觀
察
時

9

完
全
覺
知
不
善
念
。

從
中
我
們
便
可
以
了
解
:
即
使
只
覺
知
自
身
的
不
善

p

便
能
使
得
教
法
「
現
見
於
此
時
此
刻
」
。

理
作
意
驗
研
聽
會
指
斷
不
盡
阿
根

〔
斷
除
不
撞
開
聞
單
能
做
割
的
事
〕

比
丘
們
!
要
斷
除
不
善
。
比
丘
們

1
.

人
可
以
斷
除
不
善
!
若
不
可
能
做
到
，
我
不
會
要
求
你
們
去

做

如
果
斷
除
不
善
人
會
招
致
傷
害
、
痛
苦
，
我
不
會
要
求
你
們
捨
斷
它
。
但
正
因
斷
除
不
善
會
帶
來
利



益
與
快
樂
，
因
此
我
才
說
:
「
要
斷
除
不
善

1
.

」

比
丘
們
1
.

要
增
長
善
。
比
丘
們
!
人
可
以
增
長
善
!
若
不
可
能
做
到
，
我
不
會
要
求
你
們
去
做
。

如
果
增
長
善
人
會
招
致
傷
害
與
痛
苦
，
我
不
會
要
求
你
們
增
長
它
。
但
正
因
增
長
善
會
帶
來
利
益
與

快
樂
9

因
此
我
才
說
E
B

「
要
增
長
善
!
」
(
《
增
支
部
》
付
這
)

本
經
以
簡
禮
、
便
於
記
憶
的
語
旬
，
揭
示
人
能
向
善
的
潛
能
，
也
因
此
反
顧
一
般
認
為
佛
教
屬
於
悲
觀

主
義
的
指
控
。

如
我
們
再
明
白
不
過
的
，
既
然
人
也
有
造
惡
的
潛
力

9

對
於
人
本
身
及
其
未
來
也
不
能
抱
持
全
然
的
樂

觀
，
向
基
口
或
向
惡
的
那
一
個
可
能
性
會
展
現
，
端
視
個
人
的
選
擇
。
一
個
人
之
所
以
成
為
完
整
的
人
，
在
於

所
面
對
的
抉
擇
?
並
能
善
加
利
用
。
他
對
選
擇
的
事
先
覺
察
及
其
所
能
選
擇
的
範
圖
，
會
隨
著
正
念
與
智
慧

的
增
長
而
擴
展
，
而
當
正
念
與
智
黨
增
長
時
，
那
些
看
似
會
影
響
，
甚
至
使
他
作
錯
誤
選
擇
的
驅
動
力
將
會

變
弱
。

體轉讓聽聽聽

的
話

語翻

|器
人前
期還
理記

晶空

男空
與

贊「
用不

益堅
極
十不
品限

量藍

藍藍
全附

哥哥 i童
提{惡
棍範
于疇
解單

輯部
長麼
nr才會

-----，佛
善 WË
L- ~互
合番

括鼓

任舞

個人
有心

最主皇
傲的
組車
的，
貪包

括

瞋蓮
、到
癡章

見

當解

佛脫
陀的
以最
如品

此目
庸標

豆豆 冊
的不
音可

圖戚
來缺
說的
目的 J七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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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何

真質
lVl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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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斷
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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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畏
且
鼓
動
人
心
的
保
證
'
是
真
正
的
「
獅
子
吼
」
。

〔
已
生
根
與
未
生
根
〕

比
丘
們
!
若
有
外
道
問
你
們

•. 

「
朋
友
!
以
何
因
、
緣
，
使
未
生
的
貪
生
起
，
已
生
的
貪
增
長
?
」
你
們
應
該
告
訴
他
們

.. 

「
是
因

為
誘
人
的
所
緣
。
」
於
誘
人
的
所
緣
不
如
理
作
意
，
會
使
未
生
的
貪
生
起
，
己
生
的
貪
增
長
。

「
那
麼
，
朋
友
!
以
何
因
、
緣
，
使
未
生
的
瞋
生
起
，
已
生
的
瞋
增
長
?
」
你
們
應
該
告
訴
他
們

.. 

「
令
人
厭
惡
的
所
緣
。
」
於
令
人
厭
惡
的
所
緣
不
如
理
作
意
，
將
使
未
生
的
瞋
生
起
，
已
生
的
瞋
增
長
。

「
那
麼
，
朋
友
!
以
何
因
、
緣
，
使
未
生
的
癡
生
起
，
已
生
的
癡
增
長
?
」
你
們
應
該
告
訴
他
們

•. 

「
不
如
理
作
意
。
」
不
如
理
作
意
，
會
使
未
生
的
癡
生
起
，
已
生
的
癡
增
長
。

「
那
麼
，
朋
友
!
以
何
因
、
緣
，
使
未
生
的
貪
不
生
，
已
生
的
貪
捨
斷
?
」
你
們
應
該
告
訴
他
們

.. 

「
不
淨
(
想
)
的
所
緣
。
」
於
不
淨
(
細
心
)
的
所
緣
如
理
作
意
，
未
生
貪
將
不
生
，
已
生
貪
將
捨
斷
。

「
那
麼
，
朋
友
!
以
何
因
、
緣
，
使
未
生
瞋
不
生
，
已
生
瞋
捨
斷
?
」
你
們
應
該
告
訴
他
們

.. 

「
慈

心
即
是
心
解
脫
。
」
如
理
作
意
於
「
慈
心
即
是
心
解
脫
」
'
未
生
嗔
將
不
生
，
已
生
嗔
則
斷
除
。

「
那
麼
，
朋
友
!
以
何
園
、
緣
，
使
未
生
癡
不
生
，
已
生
癡
斷
除
?
」
你
們
應
該
告
訴
他
們

.. 

「
如

理
作
意
。
」
如
理
作
意
的
人
，
未
生
癡
將
不
生
，
已
生
癡
將
斷
除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
u
u
g
)



拿一
本
經
顯
示
出
「
作
意
」
於
不
善
根
的
生
滅
上
，
扮
演
著
決
定
性
的
角
色
，
在
《
一
切
漏
經
》

(
E
E
E
E

N
E
E
-
《
中
部
M
》
)
中
說
道•• 

「
無
聞
凡
夫
...... 

不
知
道
應
作
意
與
不
應
作
意
的
事
物
，
因
此
，
他
不
關
注
應

作
意
的
，
反
而
作
意
於
不
應
作
意
的
事
物
。
」
此
外
，
本
經
也
說
，
多
聞
的
弟
子
則
知
道
何
者
應
作
意
，
何

者
不
應
作
意
，
並
如
法
地
實
踐
。
本
經
的
註
釋
作
了
非
常
明
白
的
解
釋

事
物
(
或
所
緣
)
的
本
質
中
，
確
實
沒
有
使
其
成
為
應
或
不
應
作
意
的
東
西
，
但
作
意
的
行
相
(
與
宮
方

式
)
則
肯
定
有
。
為
不
善
的
生
起
提
供
基
礎
的
作
意
方
式
，
不
應
給
予
(
各
別
的
所
緣
〉
這
種
作
意
，
但

為
善
生
起
的
基
礎
的
作
意
方
式
則
應
當
給
予
。

本
經
將
後
者
這
種
作
意
稱
為
「
如
理
作
意
」

(
3
E
S
B
呂

E
F
E
H
m
)，
前
者
則
為
「
不
如
理
作
意
」

品

可 5.
意 5
或 B
不自
可皂

毒 H
K.... ~ 

物丫
是誰
指釋

具書
有則
吸稱
甲之
八為
或一
要癡
厭的
惡的近
擋因

是
我
們
所
習

4慣

的
並

向

經
驗
中
的

事
實

但
在
它
們
的
本
質
中
，
並
沒
有
驅
使
我
們
去
做
任
何
回
應
的
因
素
，
會
做
回
應
的
是
我
們
對
它
們
的
審
慎
態

度
|
|
作
意
方
式
，
而
決
定
是
否
對
喜
愛
之
物
起
貪
，
對
討
厭
之
物
生
頤
，
或
是
由
正
業
所
產
生
的
正
見
與
正

念
來
主
導
我
們
的
作
意
。
在
某
些
情
形
下
，
從
某
一
所
緣
收
回
或
轉
移
注
意
力
是
可
能
且
明
智
的
，
這
是
佛

陀
開
示
去
除
不
善
念
的
方
法
之
一
(
見
頁
鼠
目

3
)
。

選
擇
的
自
由
出
現
在
面
對
特
定
經
驗
時
的
最
初
反
應
，
也
就
是
我
們
注
意
它
的
方
式
。
但
只
有
對
覺
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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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到
關
閣
制
制
捌
蚓
瀏
側
目
剝

1

舖
闊
闖
關

到
的
所
緯
如
理
作
意
，
才
能
將
我
們
潛
藏
的
選
擇
自
由
真
正
用
於
利
益
自
身
。
若
我
們
訓
練
自
己
，
將
如
理

作
意
提
昇
到
正
念
的
層
次
，
自
由
的
範
疇
就
能
更
加
寬
廣
。

r-、

、...J

想
要
達
到
更
高
禪
心
的
比
丘
，
應
當
時
時
注
意
以
下
五
則
，
何
者
為
五
?

一
、
由
於
比
丘
於
某
所
緣
不
如
理
作
意
，
使
生
起
與
貪
川
、
瞋
、
癡
有
關
的
不
善
念

9

此
時
比
丘

應
將
注
意
力
轉
移
到
與
善
有
闊
的
所
緣
。
如
是
做
時
，
與
貪
、
瞋
、
癡
有
關
的
不
善
人
忿
便
會
平
息
、
捨

斷
。
由
於
揖
除
不
善
人
忿
9

內
心
將
平
靜
而
種
定
，
專
注
而
統
一
-

二
、
若
作
意
於
善
的
所
緣
，
心
中
仍
生
起
貪
、
瞋
、
癡
的
不
善

，
比
丘
應
如
此
審
查
此
等
諸
人
忿

的
過
車
-
-
「
因
種
種
的
理
由
，
這
些
人
念
頭
確
實
不
善
，
應
受
謹
貴
，
並
導
致
苦
果

1
.

」
如
是
思
惟
?
則

平
息
、
捨
斷
含
丹
、
瞋
、
癡
的
不
善
人
念
。
由
於
掃
除
不
且
一
口
念
，
內
心
將
平
靜
而
蓓
一
定
，
專
注
而
統
一
:

三
、
若
審
察
此
等
諸
人
念
的
過
息
，
仍
生
起
貪
、
瞋
川
、
癡
的
不
善
念
，
應
試
著
不
去
注
意

9

不
作
意

於
其
上
。
不
作
意
於
彼
，
使
平
息
、
捨
斷
貪
、
瞋
、
癡
的
不
善
人
念
。
由
於
揖
除
不
善
人
念
，
內
心
將
平
靜

而
穩
定
，
專
注
而
統

四
、
若
不
作
意
於
彼

9

貪
、
瞋
、
、
一
瘓
的
不
善
人
忿
仍
然
生
起
?
則
應
作
意
於
去
除
此
等
諸
念
的
根
源

阱
。
如
是
做
時
，
則
平
息
、
捨
斷
貪
、
瞋
、
癡
的
不
善
念
。
由
於
揖
除
不
乏
口
念
，
內
心
將
平
靜
而
華
足
，



專
注
而
統
一
-

五
、
若
作
意
於
去
除
此
等
諸
念
的
根
源
，
而
貪
、
曉
、
癡
的
不
羊
一
口
念
仍
然
生
起
，
則
應
咬
緊
牙
根
，

舌
抵
上
頓
，
以
「
念
」
制
「
念

L
。
問
如
是
做
時
，
則
平
息
、
捨
斷
貪
、
瞋
、

不
善
念
。
由
於
揖
除

不
善
人
念
，
內
心
將
平
靜
而
穩
定
，
專
注
而
統

當
於
某
所
緣
不
如
理
作
意
而
生
起
合
丹
、
嗔

的
不
善
人
念
，
比
丘
(
由
於
雇
用
了
這
五
種
方
法
)
將
之

捨
斷
、
平
息
，
他
的
心
變
得
平
靜

定
，
專
注
而
統
一
?
這
樣
的
比
丘
稱
為
「
於
心
念
過
程
得
自
在

者
」
|
|
他
能
想
所
要
想
的
，
不
想
所
不
要
想
的
。
他
已
斷
除
渴
愛
，
切
斷
(
存
在
的
〉
束
縛
?
由
於
洞

采
心
我
慢
，
而
止
息
苦
。
(
《
中
部
N
O
n

想
念
止
自
心
經
》
)
州
開

《
想
愈
止
自
心
經
》
是
佛
陀
搗
毀
力
於
禪
修
的
比
丘
所
作
的
開
示
，
尤
其
是
對
致
力
於
成
就
禪
那

(
E
E
E
)

l
i

形
成
體
中
所
說
的
「
增
上
心
」
(

的
比
丘
。
但
這
五
個
止
息
不
善
念
的
方
法
，
並
不
限
於
嚴
謹

的
禪
修
，
也
有
助
於
比
丘
或
在
家
居
士
，
對
泊
在
非
密
集
禪
體
時
所
生
起
的
貧
、
聽
、
癡
。
即
使
在
日
常
生

活
中
，
當
不
善
意
如
急
流
般
踴
現
時
?
這
些
方
法
將
有
所
助
益
，
使
他
能
專
注
於
當
下
，
並
善
措
真
心
。

，
即
在
修
習
八
正
道
的
第
六
支
正
精
逛
，
因
為
企
圖
克
服
己
生
的
不
善
念
，
是
組
成
正

精
湛
道
支
的
四
正
動
(

之
一

嘻學

第
一
種
方
法
中
，
試
圖
以
不
善
念
相
反
的
善
念
來
取
代
，
經
中
是
以
木
匠
藉
『
翩
翩
的
本
釘
取
出
粗
的
木



。
註
釋
書
則
解
釋
如
下
;
當
對
有
情
生
起
貪
的
不
善
念
時
，
應
當
以
觀
想
抽
身
體
的
不
淨
，
一
來
對

刊
的
;
若
是
貪
求
無
生
命
的
東
西
，
則
思
惟
它
的
無
常
與
無
主
性
。
若
對
有
惜
生
組
嫌
惡
，
應
對
他
生
起
慈
器
、

，
則
應
觀
想
它
們
的
無
常
與
無
我
的
本
質
，
而
去
除
頤

友
善
的
念
頭
;

恨
。
生
起
遲
或
心
或
攝
癡
的
意
頭
時
，
應
努
力
澄
清
這
些
念
頭
，
並
辨
別
事
物
的
原
貌
。

經
文
敘
述
不
善
念
一
生
起
就
立
即
對
治
的
處
理
情
況
，
為
了
持
續
實
質
地
減
少
這
些
念
頭
，
而
至
最
終

哨
除
它
們
，
所
以
一
有
機
會
，
就
應
加
強
與
之
對
抗
的
善
棋
。
無
貪
可
由
無
私
、

長
;
無
棋
可
由
慈
心
與
耐
心
而
增
長
;
清
晰
的
思
考
與
邊
做
真
實
的
見
解
則
能
增
長
無
廳
。

三
種
去
除
不
善

A泌
的
方
法
9

是
喚
起
對
不
善
念
的
嫌
惡
與
危
機
感
。
經
中
的
比
輸
是

.. 

青
年
男
女
，
當
頸
上
圍
著
動
物
的
死
屍
峙
，
會
感
到
驚
盟
、
羞
愧
與
噁
、
心
。
喚
起
心
感
受
到
惡
念
的
低
勢
，

會
引
發
「
慚
」

，
進
一
步
覺
察
到
這
些
惡
念
是
有
害
且
危
險
的
，
將
產
生
有
制
止
作
用
的
「
愧
」
。
若

三
種
方
法
以
抑
制
擾
人
的
念
頭
，
不
然
這
種
引
發
嫌
惡
的
方
式
，
也
有
助
於
回
歸
第

一
種
「
以
善
念
取
代
」
的
方
法
。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需
要
快
速
地
約
束
心
愈
峙
，

藉
由
第
三
種
方
法
?
試
著
將
注
意
力
轉
到
其
他
的
念
頭
或
活
動

9

以
忽
視
不
善
念
。
經
中
的
比
喻
是
:

對
不
愧
的
景
象
閉
上
眼
睛
或
看
珊
的
方
向
。
如
果
這
方
法
運
用
於
禪
修
期
，
可
能
需
要
暫
時
中
間
禪
修
。

了
轉
移
注
意
力
，
註
釋
書
舉
出
吟
誦
、
閱
讀
或
連
讀
袋
中
(
或
口
袋
)
之
物
川
。
不
禪
修
峙
，

很
有
幫
助
。
在
降
伏
擾
人
的
念
頭
之
前
，

一
些
需
要
專
注
的
工
作
。



.
一
個
跑
得
很
快
的
人
問
自
己
:
「

」
他
接
著
慢
下
腳
步
;

、
躺
下
，

不
善
念
的
日
升
華
興
修
正
，

修
期
。因

此
，

去
除
這
個
根
源
。

的
注
意
(
根
據
第
二
一
種
方
法
)
，

。
我
們
因
而
可
以
稱
第
四
種
方
法
是
「

溯
念
頭
的
根
源
于

是
可
以
確
定
的
。

→
一
不
善
根
的
強
度
與
不
善
特
質
，

方
向
。第

五
，

。
這
種
方
法
是
運
用
在
不
善
念
已
經
變
強
，

。
經
中
是
如
此
說
明
的
:
孔
武
有
力
的
人
，

擋

住4

了
軟
弱
的
人
。

二
一
小
善
根
舍
目
明
顯
、

悶
悶
悶
熾
掰
開
瞬
間
將
闊
的
愉
悅
臨
版
酷
的
問
閉
關
翩
翩
臨
聽
聽
聽

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六
十
七
期
〕
民



香
光
莊
且
敲
門
第
六
十
七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
幣
。
六
。

翱
翻
儲
機
關
郎
織
網
闢
翎
間

1
1
1

會
正

〔
騙
自
身
的
利
益
〕

比
丘
們
1
.

為
利
益
自
身
，
應
使
警
覺
的
正
念
守
護
心
，
其
原
因
有
四

.. 

「
願
我
的
心
不
貪
求
引
生
貪
之
物

1
.

」
|
|
因
此
9

為
自
身
的
利
益
，
應
使
警
覺
的
正
念
守
護
心
。

「
願
我
的
心
不
嗔
恨
任
何
引
起
嗔
之
物

1
.

」
|
|
因
此
，
為
自
身
的
利
益

9

應
使
警
覺
的
正
念
守
護

d心

。

「
願
我
的
心
沒
有
與
引
生
息
癡
之
物
有
闋
的
愚
癡
!
」
|
|
因
此
，
為
白
，
身
的
利
益
，
應
使
警
覺
的

正
λ
念
、
守
護
心
。

「
願
我
的
心
不
被
引
生
迷
惑
之
物
所
迷
惑
!
」
|
|
因
此

9

為
自
身
的
利
益

9

時
地
使
警
覺
的
正
念
守

啥
也
心
。比

丘
們
1
.

比
丘
的
心
現
今
不
貪
求
引
生
貪
之
物
，
因
為
他
解
脫
於
貪
。

他
的
心
不
瞋
恨
任
何
引
起
瞋
之
物
，
因
為
他
解
脫
於
瞋
。

他
的
心
沒
有
與
引
生
癡
有
闊
的
愚
癡
?
因
為
他
解
脫
於
癡

o

他
的
心
不
被
引
生
迷
惑
之
物
所
迷
惑
，
因
為
他
解
脫
於
迷
』
吼
叫

l
i

如
是
比
丘
不
動
搖
、
不
害
怕
或
顫



字一句
抖
，
也
不
會
屈
服
於
迅
懼
，
更
不
會
聽
信
外
道
所
說
。
問
(
《
增
支
部
》
品

-
3
)

〔
神
聖
的
力
量
〕

比
丘
們
!
若
能
時
時
如
此
，
必
有
利
於
比
丘

在
不
厭
惡
處
覺
察
厭
惡
﹒
'

在
厭
惡
處
覺
察
不
厭
惡
﹒
'

在
不
厭
惡
與
厭
惡
中
覺
察
厭
惡
﹒
'

在
厭
惡
與
不
厭
惡
中
覺
察
不
厭
惡
;

避
免
厭
惡
與
不
厭
惡
(
的
層
面
)
，
而
住
於
捨
、
念
與
正
知
。

但
以
何
固
，
白
，
比
丘
於
不
厭
惡
處
覺
察
厭
惡
?
「
願
我
對
引
生
貪
之
物
不
生
貪
求
」

l
i

以
此
意
念

而
如
是
覺
知
。

以
何
因
由
，
比
丘
於
厭
惡
處
覺
察
不
厭
惡
?
「
願
我
對
令
人
嗔
惱
之
物
不
生
嗔
志
」
|
|
以
此
意
念

而
如
是
覺
知
。

以
何
因
由
，
比
丘

A
F、
不
厭
惡
與
厭
惡
處
覺
察
厭
惡
?
「
願
我
對
引
生
貪
之
物
不
生
貪
求
，
亦
不
對

令
人
嗔
惱
者
生
瞋
」
|
|
以
此
意
念
而
如
是
覺
知
。

以
何
因
，
旬
，
比
丘
於
厭
惡
與
不
厭
惡
處
覺
察
不
厭
惡
?
「
願
我
不
對
令
人
瞋
惱
者
生
瞋
(
亦
不
對

香
光
莊
嚴
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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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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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
】
民
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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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六
十
七
期
】
民
國
九
于
年
九
月V
O
六
一
一

引
生
貪
之
物
生
貪
求
」
|
|
以
此
意
念
而
如
是
覺
知
。

以
何
固
，
白
，
比
丘
迴
避
厭
惡
與
不
厭
惡
，
而
住
於
捨
、
念
與
正
知
?
「
無
論
如
何
，
無
論
何
處
，

願
我
不
對
引
生
貪
之
物
生
貪
求
，
不
對
令
人
瞋
惱
者
生
瞋
'
不
困
惑
人
之
物
而
患
癡
。
」

i
l

以
此
意
念

而
避
免
厭
惡
與
不
厭
惡
，
住
於
捨
、
念
與
正
知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U
U
E
S

這
五
種
主
宰
覺
知
的
方
法
，
在
巴
利
語
稱
為
「
聖
神
變
」

(
E
E
E
S
C

間
，
可
將
之
解
釋
為
神
聖
的
力

量

(
D
S
W
】u
o
g
m『
)
、
神
聖
的
成
就
(
口
。E
O
E
R
g
m
)
或
神
聖
的
神
力
(
白
色
甘
冒
金

ε
;

或
換
句
話
說
，

即
是
聖
者
的
力
量
、
成
就
或
神
力
。

就
其
圓
滿
性
而
言
，
如
某
些
經
典
與
註
釋
書
所
指
出
的
，
只
有
阿
羅
漢
才
如
此
勤
奮
不
懈
地
修
習
。
然

而
，
如
本
經
一
開
始
所
說
，
佛
陀
向
一
般
的
比
丘
眾
|
|
包
含
三
不
善
根
仍
然
活
躍
的
人
，
開
示
此
種
修
法
，

其
中
佛
陀
認
為
提
起
這
種
修
行
的
動
力
，
也
正
是
諸
根
的
根
除
。

為
了
應
用
這
五
種
力
量
，
經
典
與
註
釋
書
提
出
了
以
下
的
說
明

.. 

開

於於
厭喜
惡愛
中中
覺覺
察察
喜厭
愛惡

以以
慈身
ι 不
通淨
滿觀

厭遍
惡瀚
的可

有意
情留

視情

軍對
的喜
無愛
情盟
叭叭

i 情
四物
大則
種運
所用
成告

但觀
有
，情

也
應
當
以
四
大
來
隨
觀
。

三
、
同
時
於
喜
愛
與
厭
惡
中
覺
察
厭
惡
，
則
同
時
運
用
不
淨
觀
與
無
常
觀
;
或
者
，
若
之
前
認
為
某
個



有
情
很
可
愛
，
之
後
厭
惡
，
現
在
則
深
惡
痛
絕

9

也
是
以
不
擇
與
無
常
觀
之
。
們

四
、
同
時
於
厭
惡
與
喜
愛
中
覺
察
喜
愛
，
則
同
時
運
用
慈
心
過
滿
血
〈
凹
界
差
那
觀
。

厭
某
個
有
惰
，
之
後
喜
愛
，
現
在
則
深
愛
痛
惜
，
也
是
要
以
蔥
、
心
與
個
界
差
別
觀
之
。

五
、
同
時
避
免
繭
者
，
則
運
用
六
種
捨

9

即
所
謂
•. 

「
當
覺
知
〈
任
何
六
境
之
一
，
包
括
法
塵
〉
時

9

他
既

9

若
先
前
討

不
喜
亦
不
憂
，
只
是
保
持
捨
、
念
與
正
知
。
」
他
不
貪
求
可
囂
的
所
棒
，

，
也
不
容
許
愚

癱
於
失
念
處
生
起
。

于
以
六
睡
不
捨
棄
心
的
真
實
狀
聾
的
「

」
而
莊
嚴
自
身
。

--, 

這
五
種
使
用
聖
神
變
的
方
法
有
幾
種
應
用
方
式
。
首
先
運
用
於
禪
修
峙
，
當
好
惡
的
有
情
、
無
情
形
象

，
直
到
驅
散
這
些
煩

於
心
中
顯
現
時
，
可
藉
由
相
反
的
念
頭
來
降
伏
好
惡
的
心
，

'1、自

第
二
、
這
些
方
法
可
應
用
在
日
常
生
活
中
過
突
發
情
況
，
而
何
必
須
快
速
產
生
並
運
用
相
抵
作
用
的
念
頭

，
但
這
樣
的
功
夫
需
要
警
覺
的
心
與
事
前
的
熟
練
。
當
我
們
遇
到
討
厭
的
人
，
可
以
思
惟
他
的
優
點
，
還

有
他
與
一
般
人
的
共
遍
性
|
|
他
們
都
有
其
缺
點
與
苦
。

這
五
睡
覺
察
的
模
式
?

他
們
顯
示
出
一

9

日
野
草
了
心
能
操
控
感
受
與
情
緒
世
界
的
最
高
點

9

，
那
就
是
平
常
習
慣
固
定
地
回
應
刺
激
感
宮
的
所
藤
，
如
今
能
由
意
志
來
決
定
。
此

嘻吾

修
怯
不
同
齡
下
面
將
提
到
的
受
隨
觀
(
賞
這
品
)
。
接
者
是
如
實
地
接
受
所
經
驗
到
的
感
受

9

僅
單
純
地
專
控

間

九
月

w
v
O六
三



於
其
上
，
於
「
受
」
本
身
作
短
暫
的
停
留
，
不
容
許
它
們
繼
續
增
長
成
會
(
或
曠
的
強
烈
反
應
。

，
在
聖

神
蠻
的
方
法
中

9

禪
修
者
並
不
視
感
受
騙
理
所
當
然

9

他
不
接
受
感
受
所
呈
現
的
情
況
，

(
模
式
5
)

，
平
衡
對
於
喜
好
或
厭
惡
的
反
應
(

?
而
後
以
捨
念
超
越
兩
者
。
(
模
式

3

「
轉
化
神
力
」
9

透
過
它
們
，
能
隨
意
轉
變
習
慣
性
生
趣
的
苦
樂

「
捨
」
來
取
代
，
經
歷
這
種
訓
練
的
心
，
事
實
上
已
通
過
了
最
嚴
格
的
考
驗
。
透
過
這
樣
的
訓

，
能
增
強
對
情
緒
反
應
的
控
制
，
內
在
也
不
安
習
慣
與
煩
惱
的
影
響
。

《
念
處
經
》
(
h
b
h守主
急
會
G
F
E

〉

這
五
種
模
式
因
而
組
合
成

「
他
無
執
無
取
而
住
」
。
這
句
話
在
經
中
所
提
到
的
每
次
修
習

?愛

，
在
該
經
中
談
論
受
念
住
之
後
也
有
這
句
話
，

9

增
長
聖
神
變
的
目
的
在
於
根
除
盒
、
廳
、

，
在
經
過
如
此
徹
底
訓
練
後
的
心
中
，

根
本
煩
惱
便
無
法
找
到
得
以
磁
長
的
決
土
。
這
種
修
習
同
時
也
為
理
解
「
受
」
相
對
且
主
觀
的
真
實
性

9

提

供
了
經
驗
的
基
礎
，
這
聖
神
變
的
五
種
模
式
，
以
令
人
信
服
的
方
式
作
出
證
明
。
提
婆

(
F
E
m
言
，
西
元
二
世

記
)
曾
簡
潔
地
表
達
「

」
及
其
所
激
起
情
緒
的
相
對
性

同
樣
的
事
物
激
起
一
人
的
貪
，
另
一
人
的
瞋

9

又
另
一
人
的
-
一
授
，
如
此
可
見
感
官
所
緣
並
無
自
性
。
(
《
四

百
論
》
∞
U
H
1
)



拿一
能
圓
滿
運
用
此
聖
神
變
的
只
有
真
正
的
聖
者
阿
羅
漠
，
他
們
具
有
掌
控
心
的
能
力
與
意
志
力
，
實
踐
起

來
毫
不
費
力
。
但
在
較
低
的
層
次
，
精
進
努
力
地
修
習
這
聖
神
變
也
有
很
大
的
益
處
，
如
本
文
在
此
所
說
明

的
，
佛
陀
並
沒
有
將
修
習
聖
神
變
局
限
於
阿
羅
漠
，
而
以
下
面
的
語
詞
開
場

.. 

「
這
有
益
於
比
丘

...... 

」
，
我

們
或
許
可
以
加
上
:
「
不
僅
對
比
丘
有
益
」
。

然
而
，
車
前
修
習
正
念
(
四
念
處
)
是
不
可
或
缺
的
，
特
別
重
要
的
是
受
念
處
，
修
習
受
念
處
可
使
人
區

別
與
「
想
」
有
關
的
「
受
」
'
以
及
該
「
受
」
稍
後
所
引
起
的
情
緒
反
應
。

以
念
與
觀
斷
除
三
毒

〔
見
斷
〕

比
丘
們
!
什
麼
不
能
以
身
行
、
語
言
﹒
來
斷
除
，
卻
能
以
智
見
來
斷
除
?
貪
不
能
以
身
行
、
語
言
來
斷
除
，

卻
能
以
智
見
來
斷
除
。
嗔
不
能
以
身
行
、
語
言
來
斷
除
，
卻
能
以
智
見
來
斷
除
。
癡
不
能
以
身
行
、
語

言
來
斷
除
，
卻
能
以
智
見
來
斷
除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再
也
)

根
據
註
釋
書
，
「
智
見
」
意
指
解
脫
道
中
，
使
得
「
道
」
生
起
的
觀
慧
。
依
這
樣
的
解
釋
，
「
斷
除
」
一

詞
在
此
必
須
以
其
嚴
格
的
意
義
|
|
最
終
與
完
全
的
消
除
來
了
解
，
是
由
體
證
解
脫
道
(
入
流
等
)
而
產
生
的

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六
十
七
期
】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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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
效
。雖

然
如
此
，

、
慎
、
癱
所
引
發
而
外
現
的
身
行
與
扭
扭

-
2日，
不
斷
削
歸
中
的
不
善
也

會
受
到
身
行
、
語
行
的
影
響
。

「
智
見
」

9

或
可
用
來
強
調
專
注
觀
察
心
識
流
中
不
善
根
存
在
與
否
的
重
要
性
，
不
斷
地
面
對
三
不

主
口
棍
，
是
在
為
使
人
解
脫
的
「

L-

一
條
通
醋
。

r-、

L且-'

比
丘
們
1
.

比
丘
如
何
以
心
觀
心
而
住
?

比
丘
心
有
貪
時
，
知
心
有
貪
;
心
無
貪
時
，
知
心
無
貪
;
心
有
瞋
時
，
知
心
有
嗔
旬
，
心
無
嗔
時
，

知
心
無
曉
;
心
有
癡
時
，
知
心
有
癡
.
，
心
無
癡
時
，
知
心
無
癡

.. 
a 

如
是
他
以
心
觀
心
而
住
，
或
內

9

或
外
，
或
內
外
。
他
住
於
觀
照
心
中
的
生

9

住
於
觀
心
的
減

，
或
住
於
觀
心
的
生
減
法
;
或
他
在
心
中
專
注
「
有
心
」
的
程
度
，
足
以
增
長
智
慧
與
覺
知
，
他
住

於
捨
離
，
不
執
取
世
間
。
(
《
中
部
呂
》
)

〔
超
體
「
信
」
〕

「
比
丘
們
1
.

是
否
有
方
法
可
使
比
丘
不
求
助
於
信
，
不
求
助
於
珍
愛
的
看
法
、
傳
統
、
似
是
而
非
的



等PEi
推
論
，
或
偏
好
自
己
先
前
存
在
的
見
解
;
而
能
如
是
宣
稱
(
阿
羅
漢
的
)
究
竟
智
慧

.. 

『
我
生
已
盡
，
梵

行
已
立
，
所
作
已
辨
，
不
受
後
有
?
』
」

「
比
丘
們
!
是
有
這
樣
的
方
法
，
此
法
為
何
?
」

「
比
丘
們
!
比
丘
以
眼
見
色
，
若
生
起
貪
、
瞋
、
癡
，
他
知
道

.• 

『
我
有
貪
、
曉
、
癡
。
』
若
無

貪
、
瞋
、
瘓
，
他
知
道
:
『
我
沒
有
貪
、
瞋
、

L瘓
。
』
」

「
再
者
，
比
丘
們
!
比
丘
聞
聲
、
嗅
香
、
嚐
味
、
覺
觸
或
認
知
到
法
塵
，
若
生
起
貴
、
曉
、
癡
，
他

知
道
:
『
我
有
貪
、
嗔
、
癡
。
』
若
無
貪
、
曉
、
癡
，
他
知
道

.. 

『
我
沒
有
貪
、
曉
、
癡
o

』
」

「
比
丘
們
!
若
他
如
此
了
知
，
這
些
想
法
是
求
助
於
信
、
自
己
珍
愛
的
看
法
、
傳
統
、
似
是
而
非
的

推
論
，
或
偏
好
自
己
先
前
存
在
的
見
解
而
得
知
的
嗎
?
」

「
世
尊
!
當
然
不
是
。
」

「
這
些
難
道
不
是
以
經
驗
而
有
智
慧
地
體
證
到
的
嗎
?
」

「
世
尊
!
正
是
如
此
。
」

「
比
丘
們
!
這
即
是
比
丘
不
求
助
於
信
，
不
求
助
於
珍
愛
的
看
法
、
傳
統
、
似
是
而
非
的
推
論
，
或

偏
好
自
己
先
前
存
在
的
見
解
;
而
能
如
是
宣
稱
(
阿
羅
漢
的
)
究
竟
智
慧

.. 

『
我
生
已
盡
，
梵
行
已
立
，

所
作
已
辨
，
不
受
後
有
。
』
」
(
《
相
應
部
》
S
L
M
)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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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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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光
莊
嚴
門
第
六
十
七
期
〕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

w
v
O六
八

回
閻
健
闢
翊
蚓
總
微
路
鴨
綠
即
制
制
鉗
制
翎
緝
儷
翱
俐
的
叫
制
側
門
必
滋
蹋
闖
關
糊
糊
制
雖
滋
閥
倒
閉
糊
糊
糊
糊

i
i
1
1
i
h
-
-
4

訓

~、

、也J

(8) 

尊
者
優
婆
摩
那
(

曾
去
拜
訪
世
尊
，
恭
敬
問
訊
之
後
，
坐
於
一
旁
。
他
向
世
尊
問
道

「
人
們
說
到
可
可
見
的
教
義
』
9

世
尊
!
教
義
如
何
於
此
時
此
刻
可
見
，
有
即
時
的
果
報
，
可
請
人

來
察
看
9

導
人
向
上
，
智
者
親
自
體
驗
?
」

「
優
婆
摩
那
9

比
丘
以
眼
見
色
，
體
驗
一
該
色
與
對
色
的
貪
求
闕
，
對
色
的
貪
求
現
於
，
身
，
他
知
道
固
@

可
我
對
此
色
生
貪
。
』
若
有
以
眼
見
色
，
體
驗
該
色
與
貪
求
該
色
的
比
丘
，
知
道
對
色
的
貪
現
於
身
|
|

如
此
，
優
婆
摩
那

1
.

即
是
此
時
此
刻
可
見
的
教
義
，
有
即
時
的
果
報
，
可
請
人
來
察
看
?
導
人
向
上
，

智
者
親
自
體

。

L一

「
同
樣
地
，
若
比
丘
耳
聞
聲

9

鼻
嗅
大
日
，
舌
此
間
回
味
，
身
觸
法
或
以
心
認
知
到
想
法
時
9

體
驗
到
貪
。

若
他
在
每
一
種
情
況
都
知
曉
「
貪
」
現
於
身
|
|
如
此

9

優
婆
摩
那
1
.

即
是
此
時
此
刻
可
見
的
教
義
，
有

即
時
的
果
報
，
可
請
人
來
察
看
，
導
人
向
上
，
智
者
親
自
體
驗
。
」

「
再
者
，
優
婆
、
摩
那
1
.

比
丘
以
眼
見
色

9

體
驗
色
而
對
色
沒
有
貪
求
，
對
色
沒
有
貪
求
的
他
知
道
:

可
我
對
此
色
無
貪
求
。
』
若
有
以
眼
見
色
，
體
驗
色
而
對
色
沒
有
貪
求
，
知
道
對
色
的
貪
不
現
於
身
的
比

丘
|
!
如
此
，
優
婆
摩
那

1
.

亦
是
此
時
此
刻
可
見
的
教
義
，
有
即
時
的
果
報
，
可
請
人
來
察
看
，
導
人
向

上
，
智
者
親
自
體
驗
。
」



「
同
樣
地
，
若
有
比
丘
耳
聞
聲
，
鼻
嗅
香
，
舌
嚐
味
，
身
觸
法
成
以
心
認
知
到
想
法
時
，
沒
有
體
驗

到
入
會
?
若
在
每
種
情
況
中
，
他
都
知
道
貪
不
現
於
身

l
l

如
此
，
優
婆
摩
那
1
.

即
是
此
時
，
此
刻
可
見
的
教

義
，
有
即
時
的
果
報
，
可
請
人
來
察
看

9

導
人
向
上
，
智
者
親
自
體
驗
。
」
(
《
相
應
部
》
M
M
h
c
)

中
生
組
峙
，
一

(
欲
求
、
吸
引
)
、

)
或
廳
(
偏
見
、
妄
見

)
9
在
未
受
訓
繡
的
、
心

(
生
氣

一
種
來
回
應
:
不
是
一
讓
自
己
受
其
主
宰
，
便
是
試
圖
壓
抑
它
們
。

9

第
二
種
極
端
則
是
企
圖
忽
視
它
們
的
存
在
，
逃
避
面
對
它
們
。
就
後

?
有
害
於
個
人
的
自
尊
，
因
而
將

之
隱
藏
，
不
讓
覺
知
發
現
。

者
而
言
，
人
們
認
為
這
種
有
染
污
的
愈
頭
是
屬
於
人
心
不
名
譽
的
一

如
前
文
所
述

9

連
過
「
單
純
專
注
於
宜
(
上
」

9

日
疋
避
免
落
入
此
兩
種
極
端
的
中
道
，
這
既
非
描

極
地
臣
服
，
也
非
焦
膺
地
退
縮
，
而
是
在
心
中
保
持
捨
雕
的
觀
察
時
，
完
全
覺
知
諾
不
善
念
。
這
樣
便
將
這

，
而
非
個
人
與
緯
生
的
心
理
過
程
，
「
只
是
法
的
轉
起
」

'
這
些
念
頭
將
不
再
國
迷
戀
、

9

單
純
地
專
注

，
也
能
清
楚
地
體
認
無
載
。

9

避
免
因
認
同
它
們
用
虛
構
出
自
我
。
因
此
，
即
使
面
對
自
己
的
不

體聲

《
念
處
經
》
中
所
描
述
的
心
的
狀
離
心
:
「
住
於
捨
離
、
不
執
取
」
。
這
便
可
以
了



解
為
何
說
即
使
只
覺
知
自
身
的
不
善
，
便
能
使
得
較
活
「
現
見
於
此
時
此
刻
」
(
頁
品

l
斗
。
)
。

這
種
運
用
捨
離
的
覺
知
，
可
說
是
屬
於
第
一
種
方
法
(
頁
品
)
，
以
正
急
的
善
念
取
代
已
生
的
不
善
念
。

縱
使
第
一
種
方
法
並
未
完
全
成
功
，

一
種
方
法
9

清
醒
而
實
在
地
覺
知
內
在
的
過
息
，
也
證
實
有

，
或
許
就
不
得
不
使
用
更
強
烈
的
厭
惡
情
緒
來
徹
底
消
除
不
善
念
。

〔
以
再
又
意
虛
而
除
瀰
〕

比
丘
們
1
.

有
樂
受
時
，
應
捨
棄
貪
隨
眠
;
苦
，
受
時
，
應
捨
棄
嗔
隨
眠
昏
，
捨
受
時
，
應
捨
棄
無
明
隨

日民

若
比
丘
於
樂
受
捨
棄
貪
隨
眠
.
，
於
苦

J
M雯
，
捨
棄
嗔
隨
眠

-
9

於
捨
受
，
捨
棄
無
明
隨
眠
。
如
是
比
丘

可
稱
之
為
解
脫
於
不
善
隨
眠
，
為
有
正
見
之
人
。
他
已
斷
除
渴
愛
，
切
斷
有
結
，
由
於
徹
底
洞
悉
我
慢
，

而
止
p良
心
苦
。
叫

若
人
有
樂
受
，
不
知
受
本
質
，
而
傾
向
於
貪
，
則
不
得
解
脫
。

若
人
有
苦
受
?
不
知
受
本
質
?
而
傾
向
於
瞋

9

則
不
得
解
脫
。

智
慧
之
佛
說
，
平
靜
之
捨
受
，
若
執
取
於
彼
，
不
得
出
苦
輪
。

但
有
比
丘
僧
，
精
勤
不
忘
夫
，
修
念
與
正
知
，
通
達
一
切
受
。

如
是
勤
修
習
，
於
此
最
後
生
?
解
脫
諸
漏
染
，
圓
熟
於
智
慧
。



爭一
堅
固
佛
法
門
，
身
壞
命
終
時
，
超
彼
等
一
切
，
計
度
與
概
念
。
(
《
相
應
部
》
凶
。

H
凶
〉

在
三
「
隨
眠
」

(
B
g
a
E
)
中
，
我
們
看
到
不
同
名
目
的
三
不
善
根
，
這
些
隨
眠
是
煩
惱
，
因
為
它
們
不

斷
地
出
現
，
已
變
成
對
激
起
貪
、
瞋
、
癡
等
境
界
的
習
慣
反
應
，
因
而
一
再
地
顯
現
，
也
可
將
之
稱
為
心
的

內
在
習
性
。
它
們
潛
伏
於
意
識
流
中
，
一
旦
有
外
在
的
刺
激
，
隨
時
準
備
生
起
，
顯
現
為
不
善
的
身
、
語
、

2息
。

由
於
已
成
為
隨
眠
，
此
三
不
善
根
具
備
最
能
繫
縛
心
的
能
力
，
甚
至
戒
與
定
也
不
能
戰
勝
它
，
充
其
量

只
能
檢
視
隨
眠
所
外
顯
的
形
式
。
要
根
除
深
層
的
隨
眠
，
需
要
得
到
以
戒
和
定
為
助
力
的
「
觀
慧
」

(
且
可
自
聞
自
許
可
色
目
)
，
能
完
全
根
除
此
三
者
的
觀
慧
，
必
須
達
到
解
脫
道
的
最
後
兩
階
段
|
|
不
還
與
阿
羅
漢

才
行
。
川

不
還
者
完
全
滅
除
瞋
隨
眠
|
|
瞋
根
;
而
貪
隨
眠
|
|
貪
根
，
則
是
誠
除
了
對
五
欲
樂
的
貪
求
。

阿
羅
漢
則
根
除
剩
餘
的
貪
隨
眠
|
|
色
與
無
色
有
的
貪
，
與
一
切
的
無
明
隨
眠
|
-
癡
根
。

身
、
語
的
戒
行
雖
不
能
究
竟
滅
除
隨
眠
，
但
有
助
於
減
少
新
的
不
善
隨
眠
產
生
;
禪
定
則
有
助
於
控
制

這
些
隨
眠
的
心
理
根
源
，
至
少
有
暫
時
的
效
果
;
低
於
聖
道
與
聖
果
層
次
的
觀
慧
，
則
是
邁
向
解
脫
的
智
慧

逐
漸
成
熟
的
基
礎
恥

對
於
削
弱
和
去
除
隨
眠
尤
其
有
效
的
內
觀
修
習
，
是
四
念
處
中
的
受
隨
觀

(
2
E
D
E串
串
個
自
己
。
使
隨

眠
產
生
並
增
長
的
，
正
是
對
「
受
」
不
自
主
的
反
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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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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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佛
教
的
心
理
學
，

，
在
道
德
上
是
「

」
的
，
它
們
是
業
的
果
，

非
業
的
創
造
J者
。

9

決
定
了
主
動
回
應
的
意
識
狀
態
是
善
或
不
善
。

在
受
隨
觀
峙
，

;
苦
受
也
不
等
同
於
頤
，

須
被
頤
所
跟
隨
;
捨
受
不
等
問
於
無
明
、

，
無
須
被
它
們
跟
隨
。

在
這
樣
的
練
習
，
中
，
禪
修
者
學
習
停
留
在
純
粹
體
驗
樂
受
、
苦
受
和
不
苦
不
樂
一
堂
上
，
如
此
做
時
，
他

,-\ 

的
因
果
順
序
不
再
是
何
必
然
的
，
也
能
體
會
佛
陀
鼓
勵
的
話
語
是
真
實
不
虛
的

.. 

可
能
做
到
，
我
不
會
要
求
你
們
去
做
。
」
(

「
人
可
以
斷
除
不
善

不

山
仙
)

r-\ 

丸，d一
旦
捨
棄
貪
、
曉
、

人
不
再
傷
害
自
己
，
傷
害
他
人
，
也
不
傷
害
自

?
心
不
再
憂
傷
苦

惱
，
依
此
義
為
現
法
涅
槃
。

若
人
體
驗
貪
的
滅
盡
、
曉
的
減
盡
、
癡
的
減
盡
，
依
此
義
為
現
法
涅

r槳
，
有
立
即
的
果
報

9

可
請



拿一-
人
來
察
看
，
導
人
向
上
，
由
智
者
親
自
體
證
。
(
《
增
支
部
》

u
h
u
a
)阱

〔
什
麼
是
涅
槃
?
〕

一
位
名
為
閻
浮
車
(
古
巴
-
再
耳
岳
宮
)
的
遊
行
者
去
拜
訪
舍
利
弗
尊
者
，
並
問
他
以
下
的
問
題
:

「
人
們
說
『
涅
槃
』
，
朋
友
!
什
麼
是
涅
槃
?
」

「
貪
的
減
盡
，
瞋
的
減
盡
，
癡
的
減
盡
。
朋
友
!
這
就
是
涅
槃
。
」

「
但
是
，
朋
友
!
是
否
有
方
法
，
有
通
達
涅
槃
的
道
路
?
」

「
走
的
，
朋
友
!
是
有
這
樣
的
方
法
，
有
通
達
涅
槃
的
道
路
，
即
八
正
道
|
|
正
見
、
正
思
惟
、
正

語
、
正
業
、
正
命
、
正
精
進
、
正
念
、
正
定
。
」
(
《
相
應
部
》
凶
佇
立

〔
二
種
涅
槃
〕

我
聞
世
尊
，
如
是
說
﹒
.

「
諸
比
丘
!
有
二
種
涅
槃
.. 

有
餘
依
涅
槃
界

(
E
I
E苟且
F
E
E
t
且
S
E

且

E
E
)
與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
(
S
Z苟
且
Z
o
m
p
I
E寧曾
且

E
E
)
。
」

「
何
為
有
餘
依
涅
槃
界
?
諸
比
丘
!
證
阿
羅
漢
之
漏
盡
比
丘
，
梵
行
圓
滿
，
所
作
已
辨
，
捨
於
重

擔
，
目
標
達
成
，
盡
諸
有
結
，
正
智
解
脫
，
但
其
身
(
未
死
)
仍
有
五
根
，
以
其
五
根
而
有
苦
、
樂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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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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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
光
莊
嚴
【
第
六
十
七
期
】
民
國
九
十
年
九
月

V
O
七
四

喜
、
憂
，
其
貪
、
嗔
、
癡
減
盡
，
故
稱
有
餘
依
涅
槃
界
。
」

「
何
為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?
諸
比
丘

1
.

證
阿
羅
漢
之
比
丘
...... 

正
智
解
脫
，
一
切
諸
受
不
再
享
有
，
乃

至
於
此
(
扎
伊
、
死
時
)
減
盡
，
此
之
謂
無
餘
依
涅
槃
界
。
」
(
《
小
部
﹒
如
是
語
經
主
》
'
節
錄
自
一
一
一
界
智
摩
訶
長

老
的
翻
譯
)

〔
解
脫
樂
〕證

得
阿
羅
漢
的
人
，
他
知
道
:

「
過
去
有
貪
，
貪
即
不
善
;
今
不
再
有
，
即
是
善
。
過
去
有
瞋
'
嗔
即
不
善
;
今
不
再
有
，
即
是

善
。
過
去
有
癡
'
癡
即
不
善
;
今
不
再
有
，
即
是
善
。
」

「
如
此
，
心
血
雪
肉
之
阿
羅
漢
，
於
現
生
住
於
解
脫
渴
愛
，
(
熱
惱
)
平
靜
、
清
涼
、
愉
悅
。
」
(
《
增
支

部
》
U
U
E
)

【
註
釋
}

仰
此
中
所
使
用
的
巴
利
詞
為
「
欲
」
(
的

H
H呂
會
)
，
而
非
欲
愛

(
H
S阻
)
或
貪
(
戶
。
耳
自
)
。

問
此
處
的
翻
譯
依
循
經
文
詮
釋
之
說
，
以
因
緣
、
因
或
根
來
解
釋

(
2冉
冉
E
E
E
E
M
時
t
E

哥
叫H
H
S一
句
中
的
)
「
行
」
(
聞
自EH削
H
m
)

一
詞
。
另
外
，
可
以
將
這
詞
解
釋
為
「
平
息
思
想
的
形
成
?

向
他
必
須
以
善
愈
來
眼
制
不
善
念
，
也
就
是
以
他
的
勢
力
來
去
除
不
善
的
念
頭
。



爭一
仙
開
完
整
的
翻
譯
與
註
釋
，
見
蘇
摩
長
老
(
切
。
自
即
回
叩
門
阻
)
所
譯
《
惡
念
的
移
除
》

(
3
n
N
R
E
E
N
A
B
E
E
n
E肉
H
Z
F
E
h
言
-

《
法
輪
》
Z
。

-
N
H
)
。

開
即
其
他
的
宗
教
或
哲
學
思
想
。

開
由
《
無
礙
解
道
》

(
E
苦
b
S
F
E
A制
h
h晶
宮
)
與
《
長
部
》
、
《
增
支
部
》
的
註
釋
編
輯
而
成
。

們
《
中
部
》
的
註
疏
指
出
.• 

「
因
為
對
某
人
態
度
上
的
改
變
，
或
因
為
該
人
性
格
(
或
行
為
)
的
改
變
。
」

開
亦
參
見
頁
品
。

開
雖
然
本
文
只
提
到
「
貪
欲
」
(
包
個
阻
)
，
其
中
的
論
述
也
適
用
於
嗔
、
癡
所
激
發
對
六
根
覺
知
的
反
應
。

叩
「
慢
」
特
別
是
指
理
智
與
情
緒
上
的
「
我
慢
」

(
B
E
E
B抽
出
自
)
。

竹
見
雷
地
尊
者

(
F
m
e
m
a
E
Z
)所
著
之
《
內
觀
手
冊
》

(
5
E
G
M《
a
E
M肉
食
《
法
輪
》
Z
。
-
2
h
N
-
3
.∞
H
R
)。

{
譯
註
】

叫
指
比
丘
此
時
若
袋
中
有
記
錄
佛
德
與
佛
法
的
手
冊
，
應
將
之
取
出
閱
讀
。
見
《
法
輪
》

Z
o
﹒
丘
，
頁
忘
。

問
「
聖
神
變
」
別
譯
為
「
賢
聖
神
足
」
、
「
聖
之
神
聖
」
'
請
見
《
大
正
聽
》
卷
一
，
頁
這
下
;
《
漢
譯
南
傳
》
第
八

冊
，
頁

E
h
o

[3] 
出
處

所

向

的
內
再n

甘

與
本
書

所
述
不

符

J1:t 
經
號
主凡

有

誤

問
原
出
處
固
定
〉
Z
W
泣
，

4
7改
正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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